
关于印发《云南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
2024 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校督导委员、院督导工作组：

经 2024 年 3 月 14 日校督导委员会 2024 年度教学督导

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现将《云南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

2024 年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云南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

2024年3月15日



云南中医药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
2024 年工作计划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进一步聚焦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要求，深

化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质量改进的教育理念，

坚持科学教育评价导向，坚持以“导”为主，“督导”结合，

开展常规督导与专项督导，切实履行督管、督学、评估监测

职能，深入发挥校院两级督导作用，不断推进教学督导工作

的深度、广度和精度，推动良好教风、学风建设，促进教学

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重点工作

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作为审核评估工作学风与教学质

量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根据审核评估指标，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制度建设

1.制订《云南中医药大学院（部）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

法》。

2.协助修订《云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管

理办法》《云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实施办法》《云

南中医药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办法》《云南中医药大

学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

（二）持续深化督导听课

深化督导听课，加大督导听课力度，进一步扩大听课课



程类别和被听课教师覆盖面。

（三）协助推进教师评学工作

协助开展教师对授课班级的学生学习态度、学习过程、

学习成果等学习状况进行多维度评价。

（四）参与第三批课程等级评价

持续保障课程建设可发展，进一步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在前两批课程评价的基础上对非一流专业的核心课程参与

开展第三批课程等级评价，促进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五）完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优化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系统功能，为模块的改进提供建

议；提升使用平台听课体验感，进一步优化分类听课评价指

标。

（六）对标评估要素，开展专项督导工作

1.抽查学院（部）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改进情况

进一步强化院（部）级教学质量管理及质量监控的主体

意识，推动质量文化建设，结合对教学部门的2023年院级质

控建设情况和护理专业、生物医药专业质控建设情况专项检

查的反馈意见，对学院（部）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改进情况进

行抽查。

2.按照药学类、人文社科类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标准开展

督导

进一步加强我校非医类教学实践基地内涵建设，推进同

质化管理，提高我校非医学类人才培养质量，组织相应学院

按照药学类、人文社科类教学实践基地相关建设标准对基地



实习带教等工作开展专项督导。

3.指导“教育教学质量文化建设年”工作

以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要求与精神为指引，通

过“教育教学质量文化建设年”活动，校级层面重点开展“审

核评估与质量文化建设”主题系列活动，院（部）级层面结

合自身实际，依托基层教学组织，围绕推进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强化学生能力培养、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健全教学质

量保障机制并有效有序运行等方面，构建自觉、自省、自律、

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助力人才培养提升和教师发展。

三、常规工作

（一）教学质量日常督导

1.加强日常教学秩序和教学常规执行情况的督查，调查

了解备课、讲课、答疑、辅导、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

业论文、考核等各教学环节实施情况，分析教学质量状况。

2.针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临床教学、实践教学开展

指导性听课；持续对新进教师、新开课教师、2024 年度需晋

升职称、学生评教结果偏低的教师开展重点听课。

3.深入师生，召集或参与师生座谈会，倾听师生心声；

深入教研室，监督检查教学制度和计划执行情况。

4.注重及时反馈、当面反馈，并形成书面反馈意见。对

存在问题较多的，应下达整改意见，并进行跟踪督导。

5.定期召开督导交流会议，加强督导工作研讨，提升工

作水平。

（二）队伍建设



1.持续推进教学督导委员培训

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培训方式，持续加强教

学督导委员队伍教育培训工作，优先推荐新进教学督导委员

外出培训、学习。

2.开展校级督导委员传帮带工作

为今后更好服务学校高质量发展、发挥教学督导作用，

以培训、共同听看课等多种形式拟开展督导经验传帮带工

作。


